
补 充 协 议

甲方：【美敦力（上海）管理有限公司】

乙方：【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】

鉴于：

双方于【2024 】年【3 】月【15】日签订了《公关媒体框架采购协议》（编号：

20242028405-01/1）（“原协议”），约定由乙方向甲方提供原合同所规定的服务，

现经各方协商一致，同意就原协议相关内容进行如下补充：

一、双方确认原协议有效期延长到【 2025】年【12】月【31】日止。

二、本协议生效后，即成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。

三、除本协议中明确修改或/和增加的条款之外，原协议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

有效。

四、本协议一式 2份，协议双方各执 1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五、本协议自双方均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【美敦力（上海）管理有限公司】

日期：

乙方： 【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】

日期：

20252032697-01/1


